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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報告應出席人數，實到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並請司儀朗讀會議程序。 

三、認可議程。 

四、確認前一次會議紀錄，並報告決議執行情形。 

五、獻獎 

六、頒獎 

七、校長校務報告(含介紹新進同仁)。 

八、家長會長致詞。 

九、教師會長致詞。 

十、提案討論。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各處室及合作社業務報告：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輔導室、圖書館、研發處、教官室、人事室、會計室、合作社 

十三、散會。 

 

 

校務會議議事規則 

(摘錄自本校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 

一、本會議開會及議決方式如下： 

（一）應有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二）本會議成員均應親自出席校務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為出席。 

（三）成員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應有正當理由，並依據請假規則辦理請假。 

二、各單位以書面報告為主，口頭報告為輔。 

    口頭報告時間以校長報告 20分鐘為原則，各單位 5至 10分鐘為原則，提案人說明 3分鐘為原

則。 

    每一提案，同一人發言以 2次為限，每次以 3分鐘為原則。 

    出席人員需延長發言時間或增加發言次數，應經主席同意。 

三、本會議議決方式如下： 

（一）議案經討論後若無異議，主席得宣布議決通過。 

（二）議案經討論後若有異議者，主席得提付表決。表決方式由主席酌定採用舉手或投票等方式行

之。 

四、議決事項應就贊成與反對兩面俱呈，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示可

否。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記錄之。 

五、除下列重大事項應由參加表決之三分之二以上贊同始為之，其餘提案以參加表決之多數決為之： 

（一）關於修改學校組織或議事規則之表決。 

（二）關於已通過議事程序變更之表決。 

（三）暫時停止實施議事規則一部之動議之表決。 

（四）停止討論動議之表決。 

六、出席人員對表決結果，發生疑問時，得提出權宜問題，經主席認可，重行表決，但以一次為限。 

七、本會議之決議不得違反法令，違反者決議無效。 


